
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：http://www.overseas.ncnu.edu.tw/content/b03 
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備用。 
 

1. 依據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第14 條規定，在臺灣地區大
學取得學士學位（含應屆畢業）之僑生，得依本簡章之規定向海
外聯招會申請入學大學校院碩士班 
2.依據「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」第12 條規定，在臺灣地區
大學取得學士學位（含應屆畢業）之港澳學生，得依本簡章之規
定向海外聯招會申請入學大學校院碩士班 
詳閱簡章 

申請資格 

01 

申請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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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錄取 海外聯招會約於3 月底公告錄取名單，分發結果以本會
榜單公告為準。請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
http://www.overseas.ncnu.edu.tw查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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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採現場或通信報名 
2.申請時間：自西元2016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
（以臺灣郵戳為憑，逾期不予受理） 
3.郵寄地址：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
（地址：54561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 號） 

繳交表件 

04 
詳細招生資料請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://www.overseas.ncnu.edu.tw/查詢，並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準 

(四)在臺之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1 份 
(五)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

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: 
1.自傳 
2.職涯規畫 
3.成績單正本一份 
4.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

(一)申請表一式3 份 
(二)身分證明文件1 份 
(三)在臺之大學畢業證
書影本1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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